
臺南市政府性別平等及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環境空間與交通組」第1次小組會議會議紀錄 

日      期：111年6月20日(一) 下午14時30分整召開 

地      點：線上會議 

主  持  人：林委員春鳳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簿                                                                  記  錄：林佑勳  

壹、推派組長：推派林委員春鳳為組長 

貳、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編

號 
事項內

容 
決議重點 辦理情形 

執行

單位 
主席裁示 

 

1 

臺南市

公共廁

所優質

管理 

(1) 莊淑靜委員：因今

日會議較無法深入討論

性別友善廁所各項細

節，是否有針對性別友

善廁所建置的會議可邀

請本委員會委員出席參

加，以利討論與提供建

置之各項細節建議。 

(2) 環境保護局：公廁

改建的部分，我們會與

申請單位提醒在規劃設

計時，應邀請本會委員

出席討論會議；另外目

前已有由王副秘書長擔

任召集人，邀集相關單

位出席討論公廁改建之

相關會議，相關細節將

會於此會議上提出討

1.本局已於4月

19日第538

次市政會議

陳報「公廁

設置及管理

維護」報

告，市長提

醒各局處有

關男女廁間

數比、性別

友善廁所、

親子友善廁

所及無障礙

廁所等，應

作為優先推

動事項。 

2. 截至111年4

月31日止，本

環境

保護

局 

准予備

查，請持

續辦理 



編

號 
事項內

容 
決議重點 辦理情形 

執行

單位 
主席裁示 

論。 

 

結論：本案由王副秘書

長擔任召集人之會議進

行討論，並視情況邀請

本委員會委員出席該會

議。 

市性別友善廁

數量已由108

年的1座增加

至37座，排名

6都第3名，本

局將持續推廣

本市各公廁管

理單位設置性

別友善廁所，

期望113年提

升60座以上。 

 

2 

騎樓整

平推動

成果與

展望 

(1) 陳惠菊委員：前次

決議重點是建議工務局

思考替代方式，但本次

會議尚未看到替代方

案。 

(2) 莊淑靜委員：建議

騎樓整平可進行性別影

響評估。 

結論：請工務局於每次

大會召開時，提出進度

報告，關於性別影響評

估則請工務局參辦 

(1)因騎樓整平

涉及地主使用

同意書才可以 

施作，若地主

不同意將朝騎

樓暢通方式(至

少留設1.5M

淨寬)進行改

善，以利民眾

通行。 

(2)本局111年

度騎樓整平總

經費為548萬

8,000元(其中

營建署 

補助450萬

工務

局 

准予備

查，請持

續辦理 



編

號 
事項內

容 
決議重點 辦理情形 

執行

單位 
主席裁示 

元)，預計 

施作長度為

800公尺。 

參、工作報告： 

編

號 工作計畫 討論重點摘要 
執行單

位 
主席裁示 

1 大臺南公

車附屬設

施稽查作

業： 

(1)邱麗夙委員：截至5月底已稽查10

場次，是5家客運業者各2場次，或

是僅完成某幾家業者。 

(2)交通局：針對5家業者每季均稽查1

次，111年第1季及第2季共辦理10

場次。 

交通局 准予備

查，請持

續辦理 

2 小黃公車 (1)邱麗夙委員：期望媒合通用計程車

加入小黃公車行列，使得行動不便

長者也有出門的機會。 

(2)交通局：有關委員建議事項，轉知

本局相關科室評估辦理。 

 

交通局 有關通用

計程車納

入小黃公

車行列，

請交通局

將評估結

果回覆委

員。 

3 愛心卡、

愛心陪伴

卡、敬老

卡及原民

卡使用情

形 

(1)邱麗夙委員：請於下次會議時提供

愛心卡、愛心陪伴卡、敬老卡及原

民卡服務對象的母數資料。 

(2)社會局：有關委員建議事項，相關

資料將於下次會議時提供 

社會局 有關愛心

卡、敬老

卡(含原民

卡) 服務

對象母數

資料。請

於下次會



編

號 工作計畫 討論重點摘要 
執行單

位 
主席裁示 

議補充。 

4 復康巴士 邱麗夙委員：提醒社會局注意本市中

型復康巴士年限，若不堪使用應盡速

淘汰。 

 

社會局 老舊復康

巴士請社

會局評估

若不堪使

用請汰換 

5 臺南市公

廁清潔管

理維護計

畫： 

(1)邱麗夙委員：有關爭取中央補助經

費，是否包含人事及維修等後續維

管費用。 

(2)環境保護局：本局爭取中央補助經

費為公廁硬體設施改善費用，後續

相關維護費用回歸管理單位自行編

列。 

 准予備

查，請持

續辦理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為推動公共場所多元友善之設置，營造性別友善公廁，未來會議擬

納入文化局及市場處。 

說明：盤點本市列管公廁，民眾使用率較高之處所為公園、交通場站、觀

光景點（含古蹟）及市場，前述場站管理單位除本小組成員外，文

化局及市場處尚未納入。 

決議：環境保護局提案工務局、交通局、文化局、觀光旅遊局及市場處於

112年底前至少改造一處性別友善公廁，請前述局處規劃地點，並

於下次會議報告，再行決定是否列管辦理進度。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15點30分   


